
关于《海口江东新区社会公共服务
保障奖励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的起草说明

为促进海口江东新区（以下简称“江东新区”）社会公

共服务保障事业的完善和发展，加快推进江东新区城市治理

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营造一流营商环境，全面提升江东

新区医疗、文化、体育、酒店、餐饮和零售等领域服务保障

水平，我局研究制订了《海口江东新区社会公共服务保障奖

励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。现就相关

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、依据及出台目的

（一）起草背景

江东新区致力于打造现代服务业示范区，随着在地就业

人员和居住人员增加，对医疗、文化、体育、酒店、餐饮和

零售等领域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，为全面提升上述领域社会

公共服务保障水平，向新区人员提供高质量的服务，加快补

齐各项生活配套短板，有必要出台专项政策，通过发挥财政

资金杠杆作用，引导社会力量加大在江东新区提供高质量的

医疗、文化、体育、酒店、餐饮、零售等服务，解决江东新

区在地企业和居民的各项需求。

（二）起草依据

根据《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》《“十四五”公

共服务规划》《海南省“十四五”公共服务发展规划》等，

以及借鉴其他先进地区的鼓励政策。



（二）出台目的

2021 年 12 月 28 日，国家发改委等 21 部门印发《“十

四五”公共服务规划》提出，到 2025 年，公共服务制度体

系更加完善，政府保障基本、社会多元参与、全民共建共享

的公共服务供给格局基本形成，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。《海

南省“十四五”公共服务发展规划》明确，到 2025 年，海

南省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达到国内先进水平，基本公共服务

均等化基本实现，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领先水平。《管

理办法》旨在通过政策的实施，发挥江东新区特色，吸引更

多国内外优秀机构和企业进驻，向在地企业和居民提供各项

高质量社会公共服务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管理办法》共五章，二十四条。第一章是总则，对目

的和依据、适用范围、实施主体、适用对象和扶持上限等内

容给予说明。第二章为具体支持条件及支持内容，从医疗、

文化、体育、商业综合体、酒店、零售 6 个服务领域，制定

落户扶持、开业扶持、经营扶持、引进奖励以及活动经费扶

持等 5 种具体扶持措施。第三章明确《管理办法》的实施流

程。第四章明确《管理办法》惩罚和监督机制。第五章为附

则，包含了名词解释和政策有限期等内容。重点条文说明如

下：

（一）医疗类扶持

《管理办法》第九条，对在江东新区新开业的各类型社

会医疗机构，可按规定分别享受开业扶持和经营扶持，其中，



新开业的二级医院、三级医院可分别申请 50 万元、150 万元

一次性开业扶持；租赁场地经营的，还可享受连续三年经营

扶持。

（二）文化类扶持

《管理办法》第十条，对在江东新区设立的国际及国内

知名高端艺术品行业的博物馆等重点文化服务机构，可申请

150 万元一次性落户扶持。如上述机构租赁场地经营的，且

签订不少于 3 年租约，实际经营时间满一年的，自期满起三

年内可分别按上一年实际支付租金的 50%、30%、20%申请经

营扶持。

（三）体育类扶持

《管理办法》第十一条，在江东新区举办的涉及奥运会

参赛资格或积分的世界锦标赛、杯赛、公开赛等国际性高水

平单项体育赛事、马拉松、自行车等大型群众性体育赛事，

可申请赛事活动费用扶持。扶持金额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。

（四）商业综合体运营主体扶持

《管理办法》第十二条，商业综合体运营主体于 2024

年底前新开业的，根据商业建筑面积大小，可分别申请 30

万元、50 万元、100 万元的开业扶持。运营主体引进米其林

餐厅、黑珍珠餐厅、全球品牌价值排行榜前 25 强餐饮企业、

中华老字号等经营商户，可申请 10-50 万元不同额度的引进

奖励。

（五）酒店扶持

《管理办法》第十三条，2024 年底前新开业的酒店类商



户，可按五星级、四星级分别申请 100 万元、50 万元的一次

性开业扶持；四星级以上酒店租赁场地经营的，且签订不少

于 3 年租约，实际经营时间满一年的，自期满起三年内可分

别按上一年实际支付租金的 50%、30%、20%申请经营扶持。

（六）零售扶持

《管理办法》第十四条，2024 年底前新开业的百货商店、

超级市场采取租赁场地经营的，且签订不少于 3 年租约的，

实际经营时间满一年的，自期满起三年内可分别按上一年实

际支付租金的 50%、30%、20%申请经营扶持。

三、主要亮点

（一）加大扶持力度

《管理办法》借鉴国内、省内相关政策措施，部分条款

相比市级部门规定，增加了扶持项目，加大扶持力度。如在

江东新区开办的国际及国内知名高端艺术品行业的博物馆

等重点文化服务机构，依据《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海

南省促进非国有博物馆发展的意见》、《海口市文化产业发展

专项资金管理管理办法》享受省级、市级奖励基础上，可再

申请 150 万元的一次性落户扶持。

（二）实行梯度扶持

为实现文化、酒店、零售服务类机构尽快入驻江东新区

的目标，《管理办法》对一些条款实行梯度扶持，如对于签

订不少于 3 年租约，实际经营时间满一年的上述机构，自期

满起三年内可分别按上一年实际支付租金的 50%、30%、20%

申请经营扶持。




